
绍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位于原绍兴县

福全金三角制衣厂内部分地上房屋建筑物

转让拍卖公告

一、转让标的基本情况:（以现状为准）

1.标的地址：绍兴县福全镇金三角制衣厂内。

2.挂牌价格：31.68 万元。

3.转让标的物为产权方（绍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根据绍兴市越城区

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1998）越经执字第 831 号）司法取得坐落在绍兴县福全

镇金三角制衣厂内浙江绍兴福全酿酒公司所有的车间及仓库（建筑面积 781.05

㎡）、办公楼（建筑面积 137.37 ㎡），合计 918.42 平方米。（无不动产权证、

房产证或土地使用权证）

4.本次转让标的物不含土地使用权，转让标的物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上土

地使用者为其他第三方，进入地上房屋建筑物需经过其他第三方所属厂区大门及

路面，无独立水电，使用受限，无法独立使用。（摘自评估报告，请竞买人注意）

5.转让标的物地上建筑物东西两侧均为围墙，南北两侧房产、道路、场地及

土地均为他人所有。

6.转让方对房屋外观、质量问题、结构调整、固定装修损坏、房地产面积差

异等不作担保，由受让方自行承担相关责任，由此产生的问题也不影响转让成交

结果及成交价格。如有房屋结构与初始审批文件有出入的，由意向方自行到相关

职能部门了解能否正常使用；须修复的相关费用由买受人承担。所以请竞买人在

报名前必须仔细审查转让标的物，调查是否存在瑕疵（标的物为厂房、土地的，

请自行向相关部门询问企业准入要求情况），认真研究查看所竞买标的物的实际

情况，并需亲临展示现场，实地看样，竞买人一旦作出竞买决定，即表明已完全

了解相关政策法规和标的在使用中存在的风险，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



及未知的瑕疵。

7.对标的能否办理过户手续、办理时间、企业准入、是否违章等情况，请竞

买人在竞买前自行到相关职能部门咨询确认。

8.资产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包括组织人服务费在内的所有费用，由转、受让

双方按规定各自承担。

9.挂牌期间将组织意向方到标的物所在地进行实地看样，集中看样时间为：

披露结束前的第 2个工作日，看样地点：福全，看样联系人：郎俊，联系电话：

0575-85578787。

意向方报名前务必前往标的所在地看样，在报名时同时提供实地勘察证明。

10.特别事项提醒：

（1）标的位于绍兴县福全镇金三角制衣厂内，且转让标的所在的土地使用

权不属于产权方，受让方存在无法通行或通行存在障碍的可能性。受让方受让标

的后应当自行负责与相邻关系人协调处理包括通行权在内的相邻关系；

标的转让后，因相邻关系引起纠纷的，由受让方自行承担；受让方不得以任

何理由要求产权方、转让方或产权交易机构进行赔偿、解除交易合同、减免交易

价款等诉求。

（2）转让标的以现状为准，产权方、转让方不承担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

（3）转让标的存在被第三人占用的可能，转让方已要求占用方腾退清场，

交还场地。项目成交后，如标的仍被第三方占用的，由受让方自行推进第三人的

腾退工作，转让方协助受让方做好标的物的腾退。本次转让占用方清退不能的风

险由受让方自行承担，与产权方、转让方、产权交易机构无关。

（4）转让标的涉及的地上房屋建筑物存在无法办理登记或过户的风险，竞

买人在竞买前自行到相关职能部门咨询确认。受让方被确定后需要办理转让标的

登记或过户的，由受让方自行办理，与产权方、转让方无涉，产权方、转让方不

承担保证或协助办理的义务。

（5）转让标的存在无法开通水电的风险，目前没有独立的供电供水设施，

由受让方自行与相邻关系人商议水电办理水电等，产权方、转让方不承担保证或



协助办理的义务。

（6）产权方绍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委托绍兴市交投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对标的进行经营管理，故由其办理本项目挂牌交易有关事宜，交易合同仍由

产权方绍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买受人直接签订。

二、公告期限及其他事项：

1.挂牌日期 2023 年 10 月 13 日，挂牌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自信息披露起始

日至信息披露期满日下午 5时整止，期间征集意向方并办理线上报名登记手续。

符合竞买条件的意向方应在信息披露期满日下午 5时（报名截止时间）前在“浙

交汇”平台完成线上报名手续并完成保证金订单支付，逾期无效。

2.挂牌期满后，如未征集到合格竞买人，则：延长信息披露：不变更挂牌条

件，按照 5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直至征集到意向方；（延长信息发布的，

从正式公告日期起不超过 1年）。

3.转让挂牌期满后，如征集到一家（或一家以上）符合条件的竞买人，则按

动态报价结果确定成交价和受让方。受让方在其被确定后的 3个工作日内与转让

方签订交易合同。

三、交易条件：

1.意向方竞买报名时应交纳 10 万元保证金至绍兴市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指定

账户，意向方经资格确认并交纳全部保证金后获得参与竞价交易资格。受让方被

确定后，其交纳的竞买保证金扣除其应交交易服务费后的余额转为转让价款的组

成部分。

2.本次转让标的挂牌价格及成交价格为含税价格，转让完成后转让方可按受

让方需求依法开具普票或专票，一切以现行税法及税收政策的具体规定为准。

3.受让方确定后，应当在 3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订交易合同（《地上房屋

建筑物转让合同》）在内的相关文本。受让方在合同生效之日当天，将剩余的转

让价款一次性支付至绍兴市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指定账户。

4.转让标的均以现场实物现状为准。受让方对受让标的以后使用期间产生的

各种风险（如发生渗漏、开裂等质量、安全隐患问题、设施设备缺陷等）均由受

让方自行承担、自行维修。



5.转让标的按实际现状进行转让，并按实际现状交付使用，如遇公告面积、

用途和性质等与实际办理有差异时，不影响本次转让的成交价和成交关系，不多

退少补。

6.《地上房屋建筑物转让合同》生效之日即视为转让方已将转让标的交付受

让方,受让方不得对标的实际状况、瑕疵缺陷、相邻关系、可能产生的费用、腾

退的风险、收益等方面提出任何异议。

7.产权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包括组织人服务费、所涉及的相关税费等在内的

所有费用，由转、受让双方按规定各自承担。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8.受让方自行办理开通水、电、煤等手续，相关费用自理。可能存在的影响

标的物使用的水、电、物业管理、排污等欠费由受让方承担；其它可能存在的一

切欠费及未明确缴费义务人的费用亦由受让方自行解决。

9. 竞买人（即其后的受让方）报名竞价时的姓名（名称）必须与今后签订

《地上房屋建筑物转让合同》在内的相关文本时的姓名（名称）保持一致，不予

更改。

四、受让方资格条件：

1.意向方应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自然人。

2.国家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意向方应符合相应的条件。特别提示：若涉

及房屋限购、贷款等政策的，意向方应当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政策要求。

绍兴市交投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市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2023 年 10 月 13 日


